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3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泰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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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4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泰霖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

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7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泰霖於民國110年3月27日晚間與其友人孔庭語（原名孔

婷）相約至高雄市紅樓夢男模會館飲酒後，即借住孔庭語位

在高雄市○○區○○路000號O樓OOO室之租屋處至同年3月29

日。嗣於同年3月29日18、19時許，孔庭語為了上班而離開

租屋處，黃泰霖則以等uber計程車為由獨留在上址，詎黃泰

霖竟趁此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

徒手竊取孔庭語放在其房間床頭櫃桌上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台新銀行）VISA金

融卡，得手後旋即離開上址返回臺南。復於同年3月30日11

時11分43秒，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

自動付款設備取他人財物之詐欺取財犯意，在臺南市○區○

○街0段0號全家超商臺南富農一店內，持竊得之上開台新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



行VISA金融卡，插入自動櫃員機並輸入密碼及提款金額，使

自動櫃員機辨識系統陷於錯誤，誤認係孔庭語本人提款，黃

泰霖以此不正方法，而自該自動櫃員機詐領現金新臺幣（下

同）7000元得手。嗣因孔庭語接獲台新銀行網路銀行之通

知，得知其台新銀行帳戶有遭提領該筆款項，查覺有異，遂

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孔庭語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問被告黃泰霖固不否認於上開時、地有和告訴人孔庭語去

喝酒及回告訴人住處同住，並以告訴人之金融卡領取7000元

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及詐領告訴人金錢情事，辯

稱：金融卡是告訴人借伊的，密碼也是告訴人告訴伊的，伊

跟告訴人借帳戶，因為線上博奕說會匯款給伊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綦詳，告訴人證稱：「110年3

月27日我跟黃泰霖相約去高雄市的紅樓夢男模會館喝酒，喝

完酒黃泰霖說他住臺南，但因為喝酒無法回去，我就讓他借

住我高雄仁武住處，因為我住處有二間房間，我們約同日上

午6、7時回我高雄仁武住處，他就一直住到110年3月29日晚

上我出門上班，他說他要叫uber，等車到他再出門，我就先

出門，留他在我家」、「（問：你的台新銀行提款卡平時放

哪裡？）平常我是放在皮夾內，但110年3月26日晚上我有先

去提款，提完我把提款卡放我皮包內，沒有放皮夾內，之後

我就去喝酒，回住處後我把皮包內所有東西（包括該提款

卡）都拿出來放在床頭櫃的桌上。（110年3月29日晚上你離

開住處前，你的提款卡都還在？）我記得還在，因為那幾天

除了下樓拿外送外，我都沒出門。」、「（你的提款卡密碼

有無寫在提款卡上？）沒有，但我的提款卡密碼是生日，我

沒有跟黃泰霖講過我提款卡密碼，不過他知道我的生日。」

等語（見偵卷第48頁）。被告既知悉告訴人生日，而告訴人

金融卡密碼又正好與生日相同，則被告自可輕易猜出密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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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得告訴人帳戶內之款項。且告訴人既好心讓被告借住，雙

方又未有何糾紛，告訴人並無故意誣陷被告竊取金融卡及盜

領帳戶內金錢之動機。

　㈡又被告雖辯稱係向告訴人借帳戶以便線上博奕能匯款云云，

然依告訴人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自2021年3

月26日至同年4月6日止，並無任何款項匯入該帳戶，此有

(孔庭語)台新銀行111年4月20日台新作文字第11105964號函

及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見偵緝卷第65-77頁）可

稽。同時被告對有人會匯款給伊乙節亦未能舉證證明，自難

予採信。

  ㈢綜上，被告所辯顯無可採信，此外，復有全家超商臺南富農

一店內自動櫃員機監視錄影器影像擷取照片3張（見警卷第1

3-14頁）、台新銀行網路銀行通知之提領明細畫面1紙（見

警卷第29頁）可證，足證被告竊取告訴人金融卡及盜領款項

之事實無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同法第339

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被告上開2次犯

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有多項竊盜、詐欺前科，素行非佳，因一時貪念

竊取他人金融卡，又進而盜領他人帳戶內之款項導致他人受

有財物之損失，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亦未能尊重他人之財

產權，所為殊無可取，應予非難。又其否認犯行，亦難認其

已知悔悟，並於審理時自陳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中還有

一個姊姊與哥哥，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暨其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及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執行刑，以資懲儆。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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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

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

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由自動櫃員機

詐領現金7000元得手，乃被告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應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所竊

得之金融卡一張，具有一身專屬性，經掛失註銷後，即可核

發新卡，原卡片即無法再行使用，同時告訴人已申請核發新

卡，故認沒收上列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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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01

02

03

04

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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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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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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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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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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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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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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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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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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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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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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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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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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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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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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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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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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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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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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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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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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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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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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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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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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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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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泰霖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7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泰霖於民國110年3月27日晚間與其友人孔庭語（原名孔婷）相約至高雄市紅樓夢男模會館飲酒後，即借住孔庭語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O樓OOO室之租屋處至同年3月29日。嗣於同年3月29日18、19時許，孔庭語為了上班而離開租屋處，黃泰霖則以等uber計程車為由獨留在上址，詎黃泰霖竟趁此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孔庭語放在其房間床頭櫃桌上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台新銀行）VISA金融卡，得手後旋即離開上址返回臺南。復於同年3月30日11時11分43秒，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他人財物之詐欺取財犯意，在臺南市○區○○街0段0號全家超商臺南富農一店內，持竊得之上開台新銀行VISA金融卡，插入自動櫃員機並輸入密碼及提款金額，使自動櫃員機辨識系統陷於錯誤，誤認係孔庭語本人提款，黃泰霖以此不正方法，而自該自動櫃員機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7000元得手。嗣因孔庭語接獲台新銀行網路銀行之通知，得知其台新銀行帳戶有遭提領該筆款項，查覺有異，遂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孔庭語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問被告黃泰霖固不否認於上開時、地有和告訴人孔庭語去喝酒及回告訴人住處同住，並以告訴人之金融卡領取7000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及詐領告訴人金錢情事，辯稱：金融卡是告訴人借伊的，密碼也是告訴人告訴伊的，伊跟告訴人借帳戶，因為線上博奕說會匯款給伊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綦詳，告訴人證稱：「110年3月27日我跟黃泰霖相約去高雄市的紅樓夢男模會館喝酒，喝完酒黃泰霖說他住臺南，但因為喝酒無法回去，我就讓他借住我高雄仁武住處，因為我住處有二間房間，我們約同日上午6、7時回我高雄仁武住處，他就一直住到110年3月29日晚上我出門上班，他說他要叫uber，等車到他再出門，我就先出門，留他在我家」、「（問：你的台新銀行提款卡平時放哪裡？）平常我是放在皮夾內，但110年3月26日晚上我有先去提款，提完我把提款卡放我皮包內，沒有放皮夾內，之後我就去喝酒，回住處後我把皮包內所有東西（包括該提款卡）都拿出來放在床頭櫃的桌上。（110年3月29日晚上你離開住處前，你的提款卡都還在？）我記得還在，因為那幾天除了下樓拿外送外，我都沒出門。」、「（你的提款卡密碼有無寫在提款卡上？）沒有，但我的提款卡密碼是生日，我沒有跟黃泰霖講過我提款卡密碼，不過他知道我的生日。」等語（見偵卷第48頁）。被告既知悉告訴人生日，而告訴人金融卡密碼又正好與生日相同，則被告自可輕易猜出密碼而領得告訴人帳戶內之款項。且告訴人既好心讓被告借住，雙方又未有何糾紛，告訴人並無故意誣陷被告竊取金融卡及盜領帳戶內金錢之動機。
　㈡又被告雖辯稱係向告訴人借帳戶以便線上博奕能匯款云云，然依告訴人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自2021年3月26日至同年4月6日止，並無任何款項匯入該帳戶，此有(孔庭語)台新銀行111年4月20日台新作文字第11105964號函及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見偵緝卷第65-77頁）可稽。同時被告對有人會匯款給伊乙節亦未能舉證證明，自難予採信。
  ㈢綜上，被告所辯顯無可採信，此外，復有全家超商臺南富農一店內自動櫃員機監視錄影器影像擷取照片3張（見警卷第13-14頁）、台新銀行網路銀行通知之提領明細畫面1紙（見警卷第29頁）可證，足證被告竊取告訴人金融卡及盜領款項之事實無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同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有多項竊盜、詐欺前科，素行非佳，因一時貪念竊取他人金融卡，又進而盜領他人帳戶內之款項導致他人受有財物之損失，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亦未能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殊無可取，應予非難。又其否認犯行，亦難認其已知悔悟，並於審理時自陳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中還有一個姊姊與哥哥，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執行刑，以資懲儆。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由自動櫃員機詐領現金7000元得手，乃被告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應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所竊得之金融卡一張，具有一身專屬性，經掛失註銷後，即可核發新卡，原卡片即無法再行使用，同時告訴人已申請核發新卡，故認沒收上列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3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泰霖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4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泰霖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
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7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泰霖於民國110年3月27日晚間與其友人孔庭語（原名孔婷
    ）相約至高雄市紅樓夢男模會館飲酒後，即借住孔庭語位在
    高雄市○○區○○路000號O樓OOO室之租屋處至同年3月29日。嗣
    於同年3月29日18、19時許，孔庭語為了上班而離開租屋處
    ，黃泰霖則以等uber計程車為由獨留在上址，詎黃泰霖竟趁
    此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
    取孔庭語放在其房間床頭櫃桌上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嘉義分
    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台新銀行）VISA金融卡，
    得手後旋即離開上址返回臺南。復於同年3月30日11時11分4
    3秒，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
    款設備取他人財物之詐欺取財犯意，在臺南市○區○○街0段0
    號全家超商臺南富農一店內，持竊得之上開台新銀行VISA金
    融卡，插入自動櫃員機並輸入密碼及提款金額，使自動櫃員
    機辨識系統陷於錯誤，誤認係孔庭語本人提款，黃泰霖以此
    不正方法，而自該自動櫃員機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7000
    元得手。嗣因孔庭語接獲台新銀行網路銀行之通知，得知其
    台新銀行帳戶有遭提領該筆款項，查覺有異，遂報警循線查
    悉上情。
二、案經孔庭語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問被告黃泰霖固不否認於上開時、地有和告訴人孔庭語去
    喝酒及回告訴人住處同住，並以告訴人之金融卡領取7000元
    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及詐領告訴人金錢情事，辯稱
    ：金融卡是告訴人借伊的，密碼也是告訴人告訴伊的，伊跟
    告訴人借帳戶，因為線上博奕說會匯款給伊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綦詳，告訴人證稱：「110年3
    月27日我跟黃泰霖相約去高雄市的紅樓夢男模會館喝酒，喝
    完酒黃泰霖說他住臺南，但因為喝酒無法回去，我就讓他借
    住我高雄仁武住處，因為我住處有二間房間，我們約同日上
    午6、7時回我高雄仁武住處，他就一直住到110年3月29日晚
    上我出門上班，他說他要叫uber，等車到他再出門，我就先
    出門，留他在我家」、「（問：你的台新銀行提款卡平時放
    哪裡？）平常我是放在皮夾內，但110年3月26日晚上我有先
    去提款，提完我把提款卡放我皮包內，沒有放皮夾內，之後
    我就去喝酒，回住處後我把皮包內所有東西（包括該提款卡
    ）都拿出來放在床頭櫃的桌上。（110年3月29日晚上你離開
    住處前，你的提款卡都還在？）我記得還在，因為那幾天除
    了下樓拿外送外，我都沒出門。」、「（你的提款卡密碼有
    無寫在提款卡上？）沒有，但我的提款卡密碼是生日，我沒
    有跟黃泰霖講過我提款卡密碼，不過他知道我的生日。」等
    語（見偵卷第48頁）。被告既知悉告訴人生日，而告訴人金
    融卡密碼又正好與生日相同，則被告自可輕易猜出密碼而領
    得告訴人帳戶內之款項。且告訴人既好心讓被告借住，雙方
    又未有何糾紛，告訴人並無故意誣陷被告竊取金融卡及盜領
    帳戶內金錢之動機。
　㈡又被告雖辯稱係向告訴人借帳戶以便線上博奕能匯款云云，
    然依告訴人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自2021年3
    月26日至同年4月6日止，並無任何款項匯入該帳戶，此有(
    孔庭語)台新銀行111年4月20日台新作文字第11105964號函
    及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見偵緝卷第65-77頁）可
    稽。同時被告對有人會匯款給伊乙節亦未能舉證證明，自難
    予採信。
  ㈢綜上，被告所辯顯無可採信，此外，復有全家超商臺南富農
    一店內自動櫃員機監視錄影器影像擷取照片3張（見警卷第1
    3-14頁）、台新銀行網路銀行通知之提領明細畫面1紙（見
    警卷第29頁）可證，足證被告竊取告訴人金融卡及盜領款項
    之事實無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
    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同法第339條
    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
    ，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有多項竊盜、詐欺前科，素行非佳，因一時貪念
    竊取他人金融卡，又進而盜領他人帳戶內之款項導致他人受
    有財物之損失，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亦未能尊重他人之財
    產權，所為殊無可取，應予非難。又其否認犯行，亦難認其
    已知悔悟，並於審理時自陳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中還有
    一個姊姊與哥哥，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暨其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及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執行刑，以資懲儆。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
    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
    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由自動櫃員機詐領
    現金7000元得手，乃被告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應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所竊得之
    金融卡一張，具有一身專屬性，經掛失註銷後，即可核發新
    卡，原卡片即無法再行使用，同時告訴人已申請核發新卡，
    故認沒收上列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
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3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泰霖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泰霖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又犯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7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黃泰霖於民國110年3月27日晚間與其友人孔庭語（原名孔婷）相約至高雄市紅樓夢男模會館飲酒後，即借住孔庭語位在高雄市○○區○○路000號O樓OOO室之租屋處至同年3月29日。嗣於同年3月29日18、19時許，孔庭語為了上班而離開租屋處，黃泰霖則以等uber計程車為由獨留在上址，詎黃泰霖竟趁此機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孔庭語放在其房間床頭櫃桌上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下稱台新銀行）VISA金融卡，得手後旋即離開上址返回臺南。復於同年3月30日11時11分43秒，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他人財物之詐欺取財犯意，在臺南市○區○○街0段0號全家超商臺南富農一店內，持竊得之上開台新銀行VISA金融卡，插入自動櫃員機並輸入密碼及提款金額，使自動櫃員機辨識系統陷於錯誤，誤認係孔庭語本人提款，黃泰霖以此不正方法，而自該自動櫃員機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7000元得手。嗣因孔庭語接獲台新銀行網路銀行之通知，得知其台新銀行帳戶有遭提領該筆款項，查覺有異，遂報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孔庭語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1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訊問被告黃泰霖固不否認於上開時、地有和告訴人孔庭語去喝酒及回告訴人住處同住，並以告訴人之金融卡領取7000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及詐領告訴人金錢情事，辯稱：金融卡是告訴人借伊的，密碼也是告訴人告訴伊的，伊跟告訴人借帳戶，因為線上博奕說會匯款給伊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告訴人指訴綦詳，告訴人證稱：「110年3月27日我跟黃泰霖相約去高雄市的紅樓夢男模會館喝酒，喝完酒黃泰霖說他住臺南，但因為喝酒無法回去，我就讓他借住我高雄仁武住處，因為我住處有二間房間，我們約同日上午6、7時回我高雄仁武住處，他就一直住到110年3月29日晚上我出門上班，他說他要叫uber，等車到他再出門，我就先出門，留他在我家」、「（問：你的台新銀行提款卡平時放哪裡？）平常我是放在皮夾內，但110年3月26日晚上我有先去提款，提完我把提款卡放我皮包內，沒有放皮夾內，之後我就去喝酒，回住處後我把皮包內所有東西（包括該提款卡）都拿出來放在床頭櫃的桌上。（110年3月29日晚上你離開住處前，你的提款卡都還在？）我記得還在，因為那幾天除了下樓拿外送外，我都沒出門。」、「（你的提款卡密碼有無寫在提款卡上？）沒有，但我的提款卡密碼是生日，我沒有跟黃泰霖講過我提款卡密碼，不過他知道我的生日。」等語（見偵卷第48頁）。被告既知悉告訴人生日，而告訴人金融卡密碼又正好與生日相同，則被告自可輕易猜出密碼而領得告訴人帳戶內之款項。且告訴人既好心讓被告借住，雙方又未有何糾紛，告訴人並無故意誣陷被告竊取金融卡及盜領帳戶內金錢之動機。
　㈡又被告雖辯稱係向告訴人借帳戶以便線上博奕能匯款云云，然依告訴人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自2021年3月26日至同年4月6日止，並無任何款項匯入該帳戶，此有(孔庭語)台新銀行111年4月20日台新作文字第11105964號函及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各1份（見偵緝卷第65-77頁）可稽。同時被告對有人會匯款給伊乙節亦未能舉證證明，自難予採信。
  ㈢綜上，被告所辯顯無可採信，此外，復有全家超商臺南富農一店內自動櫃員機監視錄影器影像擷取照片3張（見警卷第13-14頁）、台新銀行網路銀行通知之提領明細畫面1紙（見警卷第29頁）可證，足證被告竊取告訴人金融卡及盜領款項之事實無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同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罪。被告上開2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有多項竊盜、詐欺前科，素行非佳，因一時貪念竊取他人金融卡，又進而盜領他人帳戶內之款項導致他人受有財物之損失，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亦未能尊重他人之財產權，所為殊無可取，應予非難。又其否認犯行，亦難認其已知悔悟，並於審理時自陳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中還有一個姊姊與哥哥，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定其執行刑，以資懲儆。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本文、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由自動櫃員機詐領現金7000元得手，乃被告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應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被告所竊得之金融卡一張，具有一身專屬性，經掛失註銷後，即可核發新卡，原卡片即無法再行使用，同時告訴人已申請核發新卡，故認沒收上列物品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董詠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彭喜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柏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2：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